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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貪指引手冊 署長序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肩負維護森林資源、守護山林生態與推動自然永

續的重要使命，面對多元而繁重的業務挑戰，唯有堅持廉潔自持與公正

執行，方能確保每一項決策與行動，皆符合法令規範與社會期待，彰顯

政府誠信施政之價值。

　　為協助同仁於日常執行業務時，能明確辨識廉政風險、瞭解相關法

令規範，並透過具體案例的解析與防範作為，本署特編製《防貪指引手

冊》，期能建立正確的法律觀念與行為準則。本手冊不僅是廉政工作的

參考指引，更是全體同仁維護自身榮譽與機關形象之重要依據。

　　山林之道，貴在永續；政風之本，重在廉能。期盼本手冊能成為大

家日常業務中隨手可翻閱的提醒，也是一份共同恪守的承諾。讓我們在

誠信與專業的基石上，攜手推動廉能政府與永續自然的願景，為國土保

育與人民福祉持續努力。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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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廉潔不收禮
依法行政勿徇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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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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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1

案例一

圖利兩棵香樟木 直墜貪腐深淵

案情概述

甲為某直轄市區公所農觀課課長，乙

則擔任該課之約僱人員，主要負責林

政業務。依據規定，該區公所為配合

警察機關攔檢以便利合法採伐之林木

順利外送，另行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於

採伐前應先填載「公私有林林產物採

運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後提出申

請。然而，甲、乙對於丙申請由自己

土地採運外送香樟木 2 棵之案件，於

實地勘查時均明知現場僅發現已遭砍

伐 倒 伏 之 2 棵 香 樟 木， 卻 未 有 挖 掘

後遺留之地洞痕跡及原生長位置，顯

非在該處所採伐，應不准丙採運外送

之申請，竟仍合意在勘查報告表登載

不實內容，並由乙憑以製作同意人工

伐採之函稿，經甲決行後發文予丙。

嗣因轄區派出所攔截而未能運出後，

乙再製作同意人工伐採搬運之函稿，

經甲決行後發文予丙並副知轄區派出

所，使得丙等人得以僱工搬運外送並

出售得款。

甲、乙因共同對於主管之事務違法直

接圖利丙等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主管事務圖利罪、

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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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

防治措施

對現場狀況未核實實地審核

落實業務職期輪調

執行業務與申請人過從甚密

加強廉政法紀教育

拍照佐證事實

承辦人針對申請案件應實地進行會勘，並依據事實核實認定，惟承辦人明知現

場未有樹木挖掘跡象，僅有樹木兩棵，卻仍核准申請案，明顯對於現況未落實

審查。

許多貪瀆不法案件均係源自於業務同仁與業者過於熟稔所致，而業者可能時常

透過餽贈方式，拉攏與同仁間之關係，並應以遷調本機關職務列等及職務相當

之職務為原則，避免久任特定稽查職務與相關人士勾結營私。

對於業務接觸頻繁之業者、廠商，接觸達一段時間後可能彼此皆非常熟稔，如

該機關無職期輪調機制，縱使機關人員本身未收受任何金錢或各種利益，仍有

可能因偏私特定廠商而有圖利之疑慮。

以定期教育訓練加強稽查人員法紀觀念，使其明白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及違反法

律的嚴重性，避免因不諳法令而發生不法違失事件。

會勘人員發現事實，應併於申請書附佐證照片，避免發生竄改頂替情事，且應

將拍照佐證列入標準作業流程。

充足之資料，透過此種方式，主管亦可藉由現場照片進行審查，事後也可透過

書面資料進行勾稽，以減少發生弊端之可能性。

Case 1

一、

一、

二、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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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令

林產物伐採查驗規則

國有林林產物處分規則

刑法第 213 條：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
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
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
者。
 （參考判決：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2 號刑事判決）

Case 1

一、

二、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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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磅亂放水
圖利他人又損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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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2

案例二

照片重複藏風險 驗收把關要確實

案情概述

林務機關甲依「向海致敬」政策辦理

海岸保安林環境維護清理採購案，廠

商乙負責維護清運作業並按月請款。

契約明訂須檢附現場空車及施工前、

中、後照片及廢棄物過磅單作為履約

計價之佐證資料。惟乙廠商未依契約

規定，以舊照片重複使用作為請款資

料進行請款。乙廠商另於清運之廢棄

物中混充砂石過磅以增加過磅重量，

詐領按重量計費的清運費用。因履約

地點幅員廣大且宥於人力限制，甲機

關以廠商提交之不實資料辦理書面驗

收，乙廠商之不肖行為足生損害於甲

機關驗收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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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

防治措施

機關人力不足無法即時查核

契約增訂罰則

施工照片數量廢大審查不易

清運過程無管控措施

拍照佐證事實

監工日誌詳載履約情形

契約明定抽檢或會同過磅

以 AI 工具輔助審查照片

機關人力有限，無法即時查核多處施工點履約狀況。

契約中應訂有「紀錄、照片不得做假、重覆使用核銷，違者應負刑事責任」等
規範與救濟程序，並訂定相關懲罰性條款。

履約照片數量龐大審核不易，衍生驗收不實風險。

廢棄物清運過程未嚴密管控，易生浮報數量之弊端。

合約要求廠商照片以手拿卡或標示日期軟體標註時間，並於核銷時提供照片原
始檔。

機關除定期及不定期巡查外，並應詳載監工日誌內容包含清理範圍、出工數及
工作狀況等資訊。

契約中明訂廠商進行清運作業時，履約執行單位得明訂抽檢次數或可派員會
同，並作成監工日誌，廠商應配合辦理。

以人工智慧軟體協助審核大量履約核銷照片是否有重複情形，節省檢核人力。

Case 2

一、

一、

二、

三、

二、

四、

五、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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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令

刑法第 215 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
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 216 條：
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 339 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4 款：
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訂約或履約，情節重大者。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
一百零三條第一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
購公報。

Case 2

一、

二、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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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賄涉貪污重罪
一時財迷誤己又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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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3

案例三

違背職務收受賄賂利益

案情概述

國有林出租造林地承租人乙欲將租地

轉讓予丙，甲負責承辦承租戶申請訂

約、續約及承租權轉讓等業務，明知

乙租地約定樹種（麻竹）之成活率未

達 70% 標準，而依林務局（即改制

後之林保署）53 年 3 月 2 日林政字

第 90000 號令規定，如改植該分署指

定樹種未滿 3 年，係無法辦理承租權

轉讓，竟主動邀約並指示乙、丙 2 人

必須砍掉果樹，改種光腊樹、烏心石

等指定樹種，待隔年再以「補植」名

義申請轉讓。乙、丙二人為求日後申

請承租權轉讓能順利獲准，乃將內裝

有 1 萬 2,000 元現金之紅包袋，當面

交付給甲，甲當場收下，表示只要新

種樹苗隔年吐新芽，即可以幫忙申請

轉讓通過。

甲嗣以承辦系爭造林租地獨立訂約、

續約、轉讓均須赴申請地點實地勘查

為由，向乙、丙等人表示現場勘查後，

如渠約吃飯，就表示該勘查結果已通

過，而後分別接受乙、丙等人 3 次招

待飲宴，共獲得價值 1 萬 2,200 元之

不正利益。另甲以「勘查後，要請長

官吃飯」為由，向丙索賄 5,000 元，

丙為求系爭造林租地轉租手續儘速辦

理，因而交付 5,000 元現金予甲。

甲為達前開對乙、丙等二人之承諾，

明知系爭造林租地之樹苗係屬新種，

未滿 3 年與承租權得以轉讓之規定不

符，竟於簽呈上會簽時擬具「本件造

林木屬補植之林木雖未達 3 年，惟生

長良好，擬准予轉讓」等意見，呈上

級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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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

防治措施

案件審核流於形式

強化審核機制

缺乏法紀觀念

落實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

加強廉政法紀教育

工作站各級幹部及主管對於申請承租權轉讓案件審核流於形式，明知系爭造林

租地之樹苗係屬新種，未滿 3 年與承租權得以轉讓之規定不符，且甲為達前開

對乙等二人之承諾，於簽呈上會簽時擬具「本件造林木屬補植之林木雖未達 3

年，惟生長良好，擬准予轉讓」等明顯違反規定之意見，惟工作站各級幹部及

主管警覺性不足均未詳加審認，致生風險。

加強各級幹部及主管就業務上相關法規之認識及落實公文審核機制、明顯已違

背法令之意見或作為，應予即時處理，避免不肖同仁有僥倖心理，據以向申辦

民眾要求或收受賄賂。

同仁就職務上相關行政、刑事法規未建立正確法治觀念，機關員工如就職務上

相關行政、刑事法規不熟悉，可能因不知法規而誤觸法網，或因便宜行事貪圖

小利卻涉犯貪瀆重罪。

各級幹部及主管落實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之登錄，並加強關懷屬員日常生活，

如發現常有不當飲宴應酬之情形，應為妥適之處理，以免由淺入深，衍生違背

職務收受賄賂或利益等情事。

加強對相關同仁辦理廉政法令、刑法及貪污治罪條例等相關案例宣導，提升業

務承辦人員專業知能，避免因不諳法規內容或誤解而誤蹈法網。

Case 3

一、

一、

二、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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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
下罰金：…五、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者。
 （參考判決：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93 年訴字第 36 號刑事判決）

Case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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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4

案例四

國有林班地續租勘查不實 便民與圖利的界線

案情概述

某 地 區 國 有 林 地 承 租 人 申 請 續 租，

巡護人員前往勘查時，發現該地違規

種植作物，不符合林地使用及續租規

定，林木成活率亦未達標準，不符合

續租條件。

然而，巡護人員考量承租人年邁，未

要求改善及恢復原狀復舊造林，仍協

助完成續租手續。續約完成後，承租

人贈送 2 罐茶葉（市價約 2,000 元）

表達感謝，巡護人員雖有拒絕，但最

終仍收下。

16



風險評估

防治措施

事後機關進行租地抽查，發現林地現況與勘查報告不符，包含林木成活率不
足、違規種植作物未移除改善、登載內容不實，影響林地管理公正性，並可能
構成圖利與行政倫理問題。

確實執行勘查，確保行政公正性

防止圖利，落實公平管理

欠缺法紀觀念

續租前應依標準作業程序（SOP）辦理勘查，並附正射影像及照片佐證，
確保結果客觀。

續租案件應建立雙重審查機制，確保程序透明公正，避免人為疏漏。

知悉違規情形，考量承租人年邁，未要求移除違規作物，仍順利完成續
租手續，違反契約相關規定。

若發現有登載不實情形，應追究相關人員責任，並防止類似情事再發生。

針對違規使用或林木成活率不足的情形，應限期要求改善，補植造林木，
未改善者不得續租。

巡護人員應保持行政中立，避免因同情承租人而忽略違規行為。

強化巡護人員教育，確保依法行政，勘查結果應據實登載，不得因人情
關係影響執行標準。

同仁不熟悉刑事法規，未建立正確法治觀念，因同情當事人而誤觸法網，或誤
認所收禮物金額不大無傷大雅，致涉犯貪瀆重罪。

Case 4

一、

一、

二、

( 一 )

( 一 )

( 三 )

( 三 )

( 四 )

( 二 )

( 二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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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令

強化廉政觀念，防範利益輸送

加強監督機制，防止類似案件發生

訂立明確之成活率審查標準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四、
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
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
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刑法第 213 條：
公務員於職務上登載不實，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5 條：
公務員不得接受與職務有關之贈禮，應即時拒絕並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室，
無法退還時，應於受贈 3 日內，交由政風室處理。

公務員應主動拒收任何與職務有關的餽贈，如無法拒絕，應依公務員廉
政倫理規範將受贈財物情事程序辦理廉政倫理登錄，簽報其長官及知會
政風室。

建立不定期抽查制度，確保巡護人員執行職責確實，減少舞弊風險。

避免當事人主觀認定與機關人員判定歧異，成活率審查標準應有明確規範，減
少爭議。

機關內部應定期進行廉政與道德規範訓練，提升人員法治觀念，避免違
規行為發生。

若發現巡護人員有登載不實、放任違規或收受不當餽贈，應依法究責，
確保公務廉潔。

Case 4

三、

四、

五、

( 一 )

( 一 )

( 二 )

( 二 )

一、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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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利 / 便民？ 分不清 
小心損己又誤人

05
scenario

19



Case

5

案例五

遠眺核准農林天然災害救助

案情概述

小鄭為 A 機關內部負責農林災情勘

查及災害救助工作之災損勘查人員。

適 2015 年時，小劉在 B 縣以自己及

不知情兒子的名義，向經濟部河川局

承租 7 筆公有河川地準備整地耕作，

然尚未整地就遇到同年 8 月間颱風過

境，小劉竟利用 B 縣被農業部列入

天然災害救助地區的機會，以其種植

作物也受災為由向 A 機關申請災損補

助，機關指派小鄭前往勘災，小鄭明

知小劉未種植任何農作物，因風災過

後水流湍急，遠在距離 300 公尺外的

大橋上「遠眺」認定災損，讓小劉獲 

41 萬 9 千多元補助金。該案經遭舉

報，小鄭被依貪汙治罪條例中「對主

管事務圖利罪」，判處有期徒刑 5 年 

2 月。

20



風險評估

防治措施

天然災害農損不易認定

設立農作物勘查災損明確認定標準及作業流程

主管機關對於災損補助之標準抽象

承辦人藉職務上之機會私相授受

主管人員應落實審核程序

天然災害發生後，農民基於僥倖心態往往爭相申報，造成公所受理案件激增，
勘查人員因人力不足，或因距災害發生時間已久，現場不易認定無法落實救
災，造成救助浮濫情形。

設立各項農作物災損鑑定指標取代既有的災損達 20% 之標準，並且明確訂定
勘查災損之時限、人員、證明文件、勘查紀錄等標準作業流程，另辦理農作物
天然災害救助作業程序及損害率認定之教育訓練，使各公所人員通報及鑑識災
損準確一致。

承辦人針對申請災損補助案件應實地進行會勘並核實認定災損程度，惟主管機
關對災損補助案件之標準為個別田區災損程度達 20%，造成基層公所人員認
知困難，無法核實辦理勘查或浮濫認定。

地方機關為爭取當地民眾認同，或多或少會寬予通報災情。然而有少數承辦人
基於私人情誼或利益交換，對於明顯無災損之個案仍予以核准通過，未能核實
審核案件現況。若勘查作業係由承辦人獨立完成，則更容易使承辦人有上下其
手機會。

為避免承辦人員利用其職務權限圖利他人或謀求不法利益，主管人員應做好督
導之角色，要求承辦人勘查紀錄詳實填寫並能檢附現地照片，落實主管人員覆
審機制，協助防範同仁誤觸法網，並維護機關公正形象。

Case 5

一、

一、

二、

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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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補助事後抽查或鑑定機制

可由上級機關組成抽查小組對公所之勘查結果進行抽查，小組成員可納入學
者、政風人員等單位，藉由外部監督對公所勘查程序形成箝制，以避免公所勘
查認定過於寬鬆造成救助浮濫。

三、

參考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
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
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
者。
 （參考判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6 年度訴字第 415 號刑事判決 )

Case 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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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造文書取財易
住進監牢也輕易

06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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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6

案例六

抓捕綠鬣蜥 假照片詐領獎金

案情概述

縣政府農業處委外抓捕綠鬣蜥，委外

廠商竟以假照片製作不實成果，在每

次點收時，浮報綠鬣蜥成體數量，並

製作不實執行成果紀錄及發票，從中

詐領契約價金，丙技工明知廠商所提

報數量不實仍予配合辦理，廠商甲男

與會計乙女、知情之縣府丙技工，均

遭法院收押禁見。依貪汙治罪條例、

詐 欺、 行 使 業 務 登 載 不 實 文 書 等 罪

嫌，聲押獲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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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措施

強化督導抽核機制

適時辦理法紀宣導

增列法律責任提醒

補助機關應律定一定抽核比例，定期或不定期對核予補助人員或廠商進行實地

查核，確實比對勾稽審視所捕獲之物類保管情形及檢附核銷憑證資料正確性，

預防詐取補助費情形發生。

針對委外廠商或民眾，加強辦理法紀宣導，事後並加強督導稽核。

為免申請補助之農民團體或個人因不諳法律規定誤蹈法網，建議於補助計畫或

申請文件，增列「申請補助之團體或個人，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

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法律責任」之提示警語。

一、

二、

三、

Case 6

風險評估

承辦人便宜行事，偽造會勘照片不實陳報案件

缺乏法紀觀念

申請補助之民間團體或個人，依規定須檢具相關申請文件，並由主辦機關指派

專責人員前往現場會勘，於通過書面審查及現場會勘後，再提請審查小組複審

是否准予補助。   機關承辦人丙為便宜行事，未實際進行現場會勘，而以他案之

會勘照片作為審查小組會議紀錄之附件，製作其有依規定至現場辦理會勘之假

象。

承辦人丙為求便宜行事，虛偽記載不實之會勘紀錄，一時失慮而觸犯刑法偽造

文書罪。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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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
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刑法第 210 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 213 條：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 216 條：
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 資料來源：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新聞稿及聯合新聞網）

一、

二、

三、

四、

Cas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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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工不實害安全
小心涉貪刑上身

07
scenario

27



Case

7

案例七

未依契約規定查核 圖利廠商

案情概述

A 為某機關工務段公務員， B 企業社

承攬該機關路容及綠美化維護計 4 案

工程。A 擔任該 4 案契約之監工人員，

於前揭採購案件履約過程中，明知 B

企業社之職安人員係以租牌方式虛

應，未雇用符合資格的職安人員卻進

場施作，依該機關「施工說明書技術

規定」，須每 15 日罰款 6000 元、職

安人員未常駐工地執行業務，每違反

一次應罰款 3000 元。A 未依契約附

件相關規定逐項課罰於 B，圖利金額

共計 21 萬元。另外依契約規定廠商

須製作成果報告及施工照片始能申請

辦理驗收並付款，B 企業社竟使用同

一照片竄改日期製作不實成果照片。

本案於第一審判決 A 犯貪污治罪條例

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對於主管事務

圖利罪，應執行有期徒刑 7 年，褫奪

公權 4 年；B 犯刑法第 215 條製作、

行使不實登載業務文書罪，應執行有

期徒刑 1 年 6 月並沒收犯罪所得。 

28



Case 7

風險評估

防治措施

未依規定便宜行事

周全審查及驗收程序

加強廉政法令宣導

與廠商過從甚密

未覈實審查成果照片

合約中增加對履約成果（現場錄影或照片內容）之要求，以增加竄改之難度。

小型工程的職安人員常見租牌或者不在現場情況，工程承辦人常有罰個意思有

個交代就了事的心態；惟廠商因而獲得之不法利益，機關恐有圖利之虞。

工程開工前應報送之資料，承辦人應依契約規定詳實審查，廠商施工計畫書不

只要附上職安人員證書，最好也要有雇主加勞保的紀錄做佐證。另驗收文件須

經承辦單位詳實審查後再簽派驗收，主驗人更應謹慎詳細核對驗收資料以示負

責。

加強「圖利與便民」案例宣導，讓公務員能安心、放心且又大方的給予民眾便

利，不因不諳法令而誤觸法網。

機關業務承辦與廠商交往甚密，「便民」與「圖利」拿捏不當，易誤觸法令而

身陷囹圄。

廠商以相同照片運用軟體更改日期製作不實成果照片，機關驗收時承辦單位未

審核，主驗人未察覺，造成廠商偽造變造文書及機關驗收不實情事。

一、

一、

三、

二、

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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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7

參考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
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
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
者。

刑法第 216 條：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
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4 款 :
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訂約或履約，情節重大者。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
一百零三條第一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
購公報。
 （參考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7 年度訴字第 824 號刑事判決 )

刑法第 215 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
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一、

三、

四、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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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洩漏採購內容
違反公平採購原則

08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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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8

案例八

利用最有利標違法決標廠商案

案情概述

主任為使小黃得以承作該機關辦理未

達公告金額之勞務採購標案，標案規

劃遂採參考最有利標精神及第 1 次公

告 未 達 法 定 3 家 以 上 廠 商 投 標 改 採

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並依法定下限

設定等標期，以避免其他廠商競標，

甚至與科長對於主管及監督之事務，

共同與小黃基於違背法令之圖利犯意

聯絡，先由主任指示科長將含有該標

案採購預算、採購項目及數量等應秘

密事項之採購需求表洩漏予小黃，使

小黃得以事前規劃設計及預先備標，

因上開標案採最有利標，嗣於第 1 次

開標時，因小黃以甲企業社名義投標

之相關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

定，而予廢標，復於第 2 次開標時，

除甲企業社外，另有各評審項目皆準

備完善之乙行銷有限公司競標，惟主

任、科長竟仍評審甲企業社為第 1 序

位，並開標決標予「甲企業社」。嗣

該公所將結算金額 83 萬 6,000 元支

付予甲企業社。扣除相關成本後，小

黃因而獲得約 11 萬元不法利益。主

任及科長對於主管之事務，明知違背

採購法令，使小黃獲得不法利益，涉

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

之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及刑法第

132 條之洩露國防以外秘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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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8

風險評估

防治措施

缺乏法治觀念

加強最有利標採購法紀教育宣導

確保評審委員之適任性

訂定合理等標期

招標時間過短造成廠商備標時間不足

標案採購預算、採購項目及數量等資訊屬於應保密事項，不可事先公開，若承
辦人為自己或他人利益將機密洩漏他人者，將會構成洩密罪甚至因使得不適格
廠商獲得得標後之相關利益，而有構成圖利罪之疑慮，實乃因承辦人欠缺法治
觀念所致。

由於最有利標作業流程繁複，機關承辦採購業務之同仁，可能於辦理最有利標
案件時，誤用相關規定導致爭議，故建議多加辦理採購法課程提升同仁相關知
能，另加強採購人員與業務主管對於關於採購程序相關刑事相關規範之認知，
以免機關人員因疏忽法律規範而有違法圖利特定人之風險。

最有利標實施過程能否公平、廉潔地進行，與評審委員之專業性與公正性息息
相關。因人為介入風險較高，且部分評審項目屬主觀判斷因素，若評審委員僅
有機關之現職人員，其專業性不足、公正性有所偏頗，均可能導致違反政府採
購法情形發生。因此勾選公正及專業之評審委員，或增加專家、學者擔任委員，
是完善整個最有利標流程的首要要件。

政府採購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機關辦理招標，其自公告日或 邀標日起至
截止投標或收件日止之等標期，應訂合理期限」，建議招標機關可視標案特性，

因最有利標採購案件多具個案性差異及特殊性技術需求，機關往往要求廠商於
參標時提供較多專業內容，若無充足之備標時間，恐造成廠商礙於時間壓力而
放棄投標。有心人即可利用這一點事先洩漏採購相關資訊予廠商，使被圖利之
廠商得以提前準備。

一、

一、

二、

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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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8

參考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四、
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
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
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第 1 項、第 2 項：
機關辦理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但須公開說明或藉以公開徵求
廠商提供參考資料者，不在此限、機關辦理招標，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領標、
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

政府採購法第 48 條第 1 項第 2 款：機關依本法規定辦理招標，除有下列情形
之一不予開標決標外，有三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即應依招標文件所定時間開
標決標：…二、發現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者。

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第 7 款：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
者，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於開標後發現者，應不決標予該廠商：…七、其
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應不予開
決標規定）。
 （參考判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9 年度訴字第 608 號刑事判決 )

刑法第 132 條之洩露國防以外秘密罪 :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

三、

四、

五、

二、

給予廠商合理之備標及投標時間，使各廠商間能公平地準備，避免因礙於時間
壓力而放棄投標。

34



監工未落實
小心陷囹圄

09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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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9

案例九

與廠商合謀隱瞞施工工項 圖利業者獲不法利益

案情概述

甲承辦日出鐵路火車整修勞務採購

案， 現 場 查 核 時， 發 現 車 廂 門 窗 膠

條未進行拆除更換，只是用矽利康填

補。A 廠商告訴甲，市場上找不到合

適尺寸的膠條，若重新開模，成本將

大幅增加，因此請甲先行通融辦理驗

收與請款，事後再來想辦法。驗收時，

甲引導主驗人查看其他履約項目，刻

意隱瞞未更換膠條事實，明知不實而

於驗收紀錄中填寫「驗收合格」，使 

A 廠商不法取得膠條約 10 萬餘元利

益。A 與甲共犯貪污治罪條例圖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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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9

風險評估

防治措施

未依規定便宜行事

契約增訂履約佐證資料

加強施工查核

加強廉政法令宣導

缺乏法紀觀念

與廠商過從甚密

承辦人員認為「僅是膠條未全面更換」屬小事，或日後再行補正無妨，未意識

此舉已違反契約與法律。

要求施工前、中、後照片或影像紀錄，以利審核。

針對易舞弊的工程（如耗材更換），實施後續追蹤檢查，若查出隱匿瑕疵，應

依約依法追究，刊登不良廠商名單。

加強「圖利與便民」案例宣導，讓公務員能安心、放心且又大方的給予民眾便

利，不因不諳法令而誤觸法網。

承辦人員對「貪污治罪條例圖利罪」之適用範圍缺乏正確認知，誤認只要無收

賄即無刑責。

承辦人員與廠商可能存在人情壓力、上下游關係或長期往來，影響驗收公正

性。

一、

一、

二、

三、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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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9

參考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
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
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
者。

刑法第 215 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
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 216 條：
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參考判決：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112 年度訴字第 404 號刑事判決）

刑法第 213 條：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

三、

四、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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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公務車
惹禍上身

10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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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10

案例十

濫用公務車從事私人行為

案情概述

甲、乙為機關公務員，甲利用駕駛公

務車出差之機會，途中載送乙返回住

處載運非公務用之木板，因此使乙獲

得免於支付往返距離油資之利益。

本案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112 年 聲 偵 字 第 25013 號 緩 起 訴 處

分，緩起訴期間為 1 年，甲、乙並應

分別向地方檢察署指定之政府機關、

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符合

公益目的機構或團體提供 50 小時及

45 小時之義務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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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措施

不定期進行油料查核

公務車輛標示機關名稱

加強廉政法令宣導

業管單位應確實審核各種汽車每月消耗油量統計表，並不定期勾稽車輛派車

單、里程紀錄及油料狀況，如發現異常情形，立即查明妥處。

公務車輛標示機關名稱及加註警語：機關得視需求及使用目的，於公務車車身

醒目處標示機關名稱，使大眾一望即知為機關公務車，車輛內部亦得適當加註

警，督促駕駛人自律守法，維護公務形象，並防杜車輛私用情形。

運用適當管道及時機，全面落實宣導：機關政風單位適時運用機關廉政會報、主

管會議或其他適當管道、時機，配合到職及在職訓練，將公務資源合法使用納入

機關廉政宣導諌程中，使同仁熟知相關規定及違反法規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

一、

二、

三、

Case 10

風險評估

屬員難以拒絕長官指示

缺乏法紀觀念

實務上曾發生主管濫用職權指示所屬人員駕駛公務車載送其本人、家屬或親友

從事私人活動之情形。究其原因，主要係屬員礙於上下隸屬關係，難以拒絕主

管之要求而配合為之。

機關公務員欠缺廉潔法治觀念、公私不分，濫用公務車：機關公務員誤以為當

次行程只要有從事公務，即足證明公務車公用，途中繞道處理私務亦無妨，如

此貪圖方便、公私不分，均為欠缺廉潔法治觀念所致，應予導正。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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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揭弊行為

機關應依「公益揭弊者保護法」規定，建立安全且保密性高之檢舉通報機制，

鼓勵同仁就發現違法行為，例如濫用公務車、填報不實派車單、虛（浮）報公

務車維修費用等，立即向該法第 4 條所定之受理揭弊機關提出檢舉，並應落實

揭弊者保護，進而建立機關勇於揭弊之組織文化，同時保護同仁自身不致誤蹈

法網。

四、

參考法令

刑法第 134 條：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以外各罪者，加重其刑
至二分之一。但因公務員之身分已特別規定其刑者，不在此限。

刑法第 339 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
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彙編「公務車輛使用管理廉政指引」)

一、

二、

Cas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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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費申領不實
追悔莫及

11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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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11

案例十一

廉潔自持 莫因一時貪念觸法

案情概述

公務機關基於公務需要可申請公務車

出差，並統一於次月申報前月旅費及

雜費，某機關職員甲因公務需要至偏

遠地點出差，有時亦會申請公務車出

差，惟於申報旅費及雜費時，並未逐

一確認當日是否使用公務車，而逕行

申請交通費及雜費。

案經廉政署受理檢舉有關「甲出差疑

涉異常」，為查證甲是否依規定出差，

調閱監視器及申請公務車資料，發現

甲確實有使用公務車卻又申請交通費

等情，疑涉刑法詐欺取財罪，案經政

風室訪談甲願意前往地檢署自首，經

地檢署處以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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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

防治措施

未覈實報支差旅費

教育訓練

制度落實

盡速申請差旅費：

確有出差事實增加審核難度

林業保育署之工作站其業務性質係皆需至林班巡護，無可避免會使用公務車或

自行前往，同仁出差時應確實註記當日交通情形並覈實核銷，避免一時不察再

次領取交通費而涉及刑事詐欺罪。

強調誠信原則、機關出差規定及違反代價，避免同仁因陋習違規而不自知。

建立出差紀錄與公務車使用系統資料之資料庫，使同仁可隨時查詢使用公務車

之歷史情形，避免不小心觸法。

公務車出車有線上及紙本派車單，導致線上即時查詢結果與實際出車情形落

差，且同仁可能有原訂出差又臨時請假情形，或因交通方式眾多致記憶錯誤，

為避免時隔久遠致申請交通費錯誤，應於當月盡速申請差旅費，減少錯誤發

生。

同仁確實至林班巡護，是否有使用公務車需另外查詢，增加差旅費審核難度。

一、

一、

二、

三、

二、

Cas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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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11

參考法令

刑法第 339 條第 1 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百元以下罰金。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5 點第 8 項：
機關專備交通工具或出差人員領有免費票或搭乘便車者，不得報支交通費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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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假差勤
終被揭穿

12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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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12

案例十二

未照真實情況報支差旅費 詐取財物

案情概述

阿河任職某縣水資源回收中心技士，

興哥為該縣委外負責該中心污水廠區

運作管理，阿河明知依縣政府員工差

勤管理措施規定每日上午上班、下午

上班、下午下班應利用電腦電子差勤

系統刷卡 3 次，阿河竟為規避曠職之

懲處，與興哥共同基於行使公務員登

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由阿河將員

工識別磁卡交予興哥，後由興哥持卡

利用電腦電子差勤系統代阿河刷卡簽

到 共 143 次， 嗣 經 不 知 情 之 縣 政 府

人事室人員將該等不實事項登載於職

務上所掌之文書「員工刷卡時間明細

表」，足生損害前開文書之真正及縣

政府主管機關對所屬職員人事出勤管

理、考核之正確性。

阿河又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明知

其於部分日期均未實際前往出差地點

出差，仍基於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

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利

用職務上機會，於上述出差日期後某

日，於「國內出差旅費申請表單」上

虛偽填載出差日期、起迄地點、出差

事由工作記要等不實事項以申領差旅

費而詐得差旅費共 2,91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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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12

風險評估

防治措施

缺乏法紀觀念

覈實報支差旅費

落實審核機制

未覈實報支差旅費

未落實管控機制

機關員工對於職務上相關行政、刑事法規欠缺法治觀念，容易因便宜行事，貪

圖小利而誤觸法網。

應確實依據「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相關規定辦理經費核銷申請作業，核實
填寫每筆出差資料（半日 / 全日、實際出差地點等），並留意經費核銷限制。

單位主管應以身作則，據實前往處理公務，事後依規定報支差旅費，另針對所

屬人員申請公差假之事由，應嚴格審核是否確與公務有關，防杜同仁僥倖心

理。另由監督單位辦理業務稽核作業，俾利機先預防風險之發生。

未依據「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或未按照真實情況報支，假借出差事

由從事非關公務之活動、填載不實之出差旅費報告單及經費請領核銷清冊詐領

差旅費，恐涉犯刑責。

未落實相關法規及內部管控機制，對於差勤系統及差旅費請領審核流於形式，

導致內部監督功能不彰，容易使有心人士有機可趁。

一、

一、

二、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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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12

參考法令

加強廉政法令宣導

刑法第 214 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
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 220 條第 2 項：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
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參考判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11 年度訴字第 14 號刑事判決）

最高檢察署 111 年 2 月 25 日召開落實解決公務員詐領加班費、差旅費等款項之
法律適用歧異專案會議，針對各檢察機關偵辦有關公務員詐領加班費、值班費、
差旅費、休假補助費等四類案件，基於檢察一體原則，應統一追訴標準，就此四
類案件應以詐欺罪起訴（惟此次會議決議事項並無拘束法院之效力 )。
 （參考判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11 年度訴字第 14 號刑事判決）

刑法第 216 條：
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定期針對貪污治罪條例、刑法規範，辦理員工講習教育訓練，透過觀念梳理及

不法案例說明等方式，建立機關員工恪遵法令的觀念，有效減少機關同仁心存

僥倖身陷法網之弊端發生。

三、

一、

三、

四、

五、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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